泉州师范学院保卫部南益行政楼和青年教师公寓消防维保服务中标清单
项目名称： 泉州师范学院保卫部南益行政楼和青年教师公寓        
项目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大街398号泉州师范学院  
建筑面积：  南益行政楼（面积6300㎡）、青年教师公寓（面积15848.66㎡）   

最大单体建筑面积：  15848.66㎡   
承担维护保养项目涉及的以下消防系统：

(1、消防供配电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消防供水设施   (4、灭火器
(5、排烟系统     (6、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7、泡沫灭火系统    (8、消防电梯   
(9、防火分隔        (10、应急广播系统      (11、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系统   

(12、消防专用电话    (13、干粉灭火系统     (1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15、气体灭火系统     (16、细水雾灭火系统    (17、消防栓（消防炮）灭火系统
(18、其他消防设施

注：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维护工作仅负责到模块输出接驳点，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消防供配电等强电系统维修由委托单位进行解决、灭火器、气体灭火、泡沫系统要求更换重装以及系统涉及的容器等试验等由甲方另行委托专家机构检测。
工作内容：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检测维保。

维护保养依据：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GB25210-2010、《福建省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规定》（试行）

1.按合同规定完成项目消防设施的月检、季检、年检；

2.爱护甲方的消防系统设施及其他设施、财产，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的损坏，须赔偿甲方因此所受的直接损失；

3.乙方应派出有消防设施调试、维修保养资格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维修保养，所派人员名单及相关资料必须以书面形式送交甲方备案；项目接手后，应对该项目所有消防系统的所有消防设备，逐一进行对照和试验，并建立完善的资料档案供存档；系统技术支援人员定期地对用户进行登门回访，做系统检查，以保证系统运行的高度可靠性；全力配合采购人定期开展消防演习，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服务。。
4.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否则合同自然终止。

5.工作期间应当接受甲方必要的监督检验；

6.乙方提供维修保养过程中非正常操作造成甲方员工、第三方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民事责任，正常操作由甲方承担民事责任；

7.乙方对甲方的月保记录及消防系统管理方式有权进行审核并提出建议和意见；

8.乙方应对甲方每年进行不少于一次消防培训（培训时间、内容由双方商定）；

9.乙方指派工程师负责相关业务工作。


